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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日程表 

日期 項 目 備註 

100年12月15日（星期四）10：00起  
招生簡章公告及網

路下載 
本委員會網站網址：

http://star.jctv.ntut.edu.tw 

101年3月5日（星期一）9：00～ 
101年3月6日（星期二）17：00止 

推薦學校上網登錄

被推薦考生之基本

資料 

推薦學校同時上傳該校其他所有

相關學生之成績資料 

101年3月7日（星期三）9：00～ 
101年3月9日（星期五）17：00止 

被推薦考生進行網

路報名並郵寄報名

表件 

須於期限內完成網路報名，並以

限時掛號郵寄報名表件至本委員

會 
101年3月10日（星期六）～ 
101年3月18日（星期日） 

資格審查  

101年3月19日（星期一） 
資格不符名單傳真

通知推薦學校 
 

101年3月20日（星期二）12：00前 資格不符複查 
一律向本委員會傳真複查（須以

電話確定已收到傳真） 

101年3月21日（星期三）10：00起 考生排名網路查詢 本委員會網站提供查詢 

101年3月22日（星期四）12：00前 考生排名複查 
一律向本委員會傳真複查（須以

電話確定已收到傳真） 
101年3月23日（星期五）10：00～ 
101年3月26日（星期一）17：00止 

考生網路選填登記

就讀志願序 
至多可選填登記20個志願 

101年3月30日（星期五）10：00起 
公告並寄發分發結

果通知單 
本委員會網站提供錄取名單查

詢，並寄發分發結果通知單 

101年4月2日（星期一）12：00前 分發結果複查 
一律向本委員會傳真複查（須以

電話確定已收到傳真） 

101年5月8日（星期二）12：00前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截止期限 

放棄聲明書須於期限內先行傳真

（且以電話確定已收到傳真），再

以限時掛號方式（截止期限當日

郵戳為憑）郵寄至錄取之科技校

院，未依規定期限及方式聲明放

棄者概不受理 

＊本表日期如有變動，以本委員會網站公布及相關公告為準，網址:http://enter.jctv.ntut.edu.tw。 
 

http://se99.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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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要事項說明 

（一） 擴大招生名額為 1,982 名。 

（二） 招生學校共計 32 所學校。 

（三） 各高級職業學校至多推薦 8 名考生，並須提供各考生不同之推薦順序，作為科技校院分

發錄取該校不同考生 1 名者之優先順序。 

（四） 每位考生須依其就讀科（組）、學程歸屬之高職 15 群或不分群之一群，選填各科技校院

之該群及不分群至多 20 個志願。 

（五） 101 學年度推薦報名資格仍為「學業成績各科（組）、學程前 20%以內者」。 

（六） 考生於上網查詢排名後，須上本委員會網站選填登記就讀志願序，由本委員會統一分發，

經分發錄取後始可取得入學資格。 

（七） 101 學年度取消面試，改以本簡章所規定各比序項目之考生比序排名、各校系（組）、

學程招生名額、考生所選填登記就讀志願序及各高級職業學校推薦順序，進行二輪分發

錄取作業。第一輪分發各科技校院錄取單一高級職業學校考生名額以 1 名為限，若有缺

額之校系（組）、學程再進行第二輪分發；第二輪分發各科技校院對單一高級職業學校

考生至多再錄取 2 名，分發比照第一輪分發規定，亦即先錄取 1 名後，再錄取 1 名。各

輪分發悉依本簡章「拾、分發方式及錄取規定」之規定辦理。 

（八） 第 6 及第 7 比序所需之相關證明影本資料，請依序黏貼於報名系統所產生之黏貼單上，

並依本簡章規定之時間寄出至本委員會。 

（九） 經本委員會分發錄取之考生，若未辦理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參加 101 學年度四技

二專甄選入學、技優甄審入學、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含進修推廣部、夜間部）、各

校單獨招生及大學各招生管道之招生，違者取消本招生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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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1 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整體作業流程 
 

招生簡章公告及下載 

登錄被推薦考生之基本資料 

1.網路報名時間：101 年 3月 7日（星期三）
9:00至 3月 9日(星期五)17:00止。 

2.報名表件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委員會。 
網路報名及郵寄表件 

1.資格審查期間：101年 3月 10日（星期
六）至 3月 18日（星期日）。 

2.資格不符名單於 101年 3月 19日（星期
一）傳真通知推薦學校。 

3.資格不符複查截止時間為 101年 3月 20
日(星期二）12:00。 

資格審查及資格複查 

推薦學校須於 101年 3月 5日（星期一）
9:00至 3月 6日（星期二）17:00止上網
登錄被推薦考生之基本資料，並同時上傳
該校其他相關考生之成績資料。 

網路查詢排名及排名複查 

1.101年 3月 21日（星期三）10:00起本
委員會提供網路查詢排名。 

2.排名複查截止時間為101年3月22日（星
期四）12:00。 

網路選填登記就讀志願序 
選填登記時間為：101年 3月 23日（星期
五）10:00至 3月 26日（星期一）17:00
止  

公告並寄發分發結果通知單 

分發結果複查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網路公告錄取名單時間為 101年 3月 30日
（星期五）10:00，並寄發分發結果通知
單。 

分發結果複查截止時間為 101年 4月 2日
（星期一）12:00。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之截止日期為 101年 5
月 8日（星期二），郵戳為憑。 

100年 12月 15日（星期四）10:00起請上網
自行下載，網址 http://star.jctv.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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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網路選填登記就讀志願系統操作說明 
（一） 登入系統 

1. 請登入「甄選編號」（4 碼）及「密碼」後，點按「送出」登入系統。 

 
2. 請先閱讀「101 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簡章修正內容對照

表」，勾選「本人已了解簡章修訂內容並願意遵守」核取方塊後，點按進入「進行選

填登記志願」。 

 
3. 請先閱讀「網路選填登記就讀志願序」注意事項，勾選「以上報名注意事項本人已閱

讀完畢並願遵守」核取方塊後，點按進入「確定並進行網路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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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填志願 
1. 網路選填登記就讀志願序期間為 101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五）10：00 至 101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一）17：00 止，避免網路壅塞，請考生儘早上網選填登記，逾期概不受

理。 
2. 請先瀏覽左側「可供選填志願數」之校（系）組學程，點選欲選填之志願，按「加入

志願」至右側之已選填志願欄，至多可選填 20 個校系（組）、學程，完成後請點按「送

出志願」。 

  
 

3. 系統會顯示考生已選填志願數，確認後請點按「確定」。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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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檢視已選填就讀志願序正確無誤後，勾選「志願序已確定無誤」核取方塊後，輸入

「甄選編號」、「密碼」及「驗證碼」後，點按「確定送出」進行確定送出作業。 

 

5. 考生於系統所選填登記之志願，在未確定送出前皆可修改，一旦確定送出即完成志願

登記，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或重填，確認後請點按「確定」送出志願序。 

 

6. 未於規定時間內上網選填登記志願或雖有上網選填登記志願但未確定送出，均以未登

記論，即喪失登記資格與分發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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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列印就讀志願表 
完成登記就讀志願序並確定送出後，系統即可產生就讀志願表，考生應點按「列印就讀

志願表」將產生之 PDF 自行存檔或列印，嗣後考生對就讀志願序登記相關事項提出疑義

申請時，應檢附「就讀志願表」，未檢附者一律不予受理。 

  

產生之就讀志願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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